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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学校与研究生教育概况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

类学科为主，法、工、文、理、农、教育、哲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

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2008 年 2 月 6 日，温家宝总理与江西财大师生共度除

夕，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称赞说：“你们学校是所很好的学校”，激励着学校永葆

奋斗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江西财经大学的前身为 1923 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 年成立江

西财经学院，1978 年复校，1996 年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2000 年学校管理体制

由财政部主管转变为由江西省主管，2012 年成为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

政府共建高校。学校坐落英雄城南昌，东临赣江碧水，西接梅岭烟霞，北吸锦绣

庐山之灵气，南纳雄伟井冈之精神。现有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园 4

个校区（不含独立学院共青校区），占地面积 2200 余亩，建筑面积 100 余万平方

米，馆藏各类图书 862 万册（含电子图书 189 万册）。校园幽香雅静，错落有致，

层重叠翠，湖光潋滟，是全国绿化 300 佳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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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以来，学校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

的大学精神，形成了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

特色。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法德治校，形成了在红土地上

培育创业型人才的办学机制，走出了在欠发达地区办人民满意高校的路子，正努

力朝着“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发展

目标，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迈进。

学校从 1985 年起开始培养研究生，经过 37 年的努力,研究生办学规模不断

扩大,已经形成了一个从硕士到博士、学术型到应用型等多层次、开放式的研究

生培养体系。目前，学校有各类研究生 7千余人。培养的研究生中，涌现出了大

批优秀人才，包括知名学者、省部级领导以及大企业的技术或管理负责人，他们

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开拓创新，为国家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依托学校雄厚的办学实力，江西财经大学为研究生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学科

环境与学术氛围。学校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 7个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理论经

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 7个一级

博士学位授权点，39 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3 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70 个

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18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7 个本科专业。拥有 1个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产业经济学）；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获评 A-等级（全国前 10%），工商管理获评 B+等级（全国前 20%），理论经

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获评 B等级（全国前 30%），公共管理获评 B-等级

（全国前 40%）；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入选“江西



3

省一流建设学科”。1998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MBA 办学权，2009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EMBA 办学权，2017 年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2018 年通过全国会计硕士

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并获评“A级成员单位”。

2009 年至今，学校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11 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 21 项；

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2 项，其中重点项目 1项。10 余项研究成果编入

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并送中央领导决策参考，321 篇研究成果、调研报

告获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74 项，在国际一流刊物

及国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近 3150 余篇，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360 余项。

师德巍巍，师艺煌煌。信敏廉毅，誉满西江。学校共有教职工 2313 人，专

任教师 1326 人，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89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525 人；

具有博士学位 855 人；博士生导师 159 人；硕士生导师 843 人。国家级人才 8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3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2人，全国模范教师 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5 人，全国优秀教师 10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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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2人，国家级教指委委员 12 人，自科、社科基金会评专家

7人；江西省“双千计划”16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员 20 人、江西省

“井冈学者”特聘教授 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何祚庥，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会长周远清，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等担任学校顾问；国内外 330 余名著

名学者、专家和企业家受聘为学校客座教授。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芬兰、丹麦、

葡萄牙等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 余所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学

校先后加入国际交换生组织、国际商学院联盟、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联合国学

术影响力组织、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中国—东盟旅游教育联盟、欧亚太平洋

学术协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亚太旅游协会、中泰高等教育联盟和

北美案例协会等 11 个国际组织。

据资料显示，学校排名中国财经类大学排行榜第 7名；校友会中国大学排行

榜第 99 名；2020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全国第 109 名；A股公司财务高管毕业院校

排行榜校友总排行榜第 11 名、本科毕业校友排行第 4名，硕士毕业校友排行第

32 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数排行榜第 28 名；中国高管校友大学排行榜第 30

名；中国最具财富创造力大学排行榜第 45 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66

名；高考生最喜爱的百强大学榜第 71 名；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第 71 位；中

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第 81 名；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第 88

名；中国大学录取分数排行榜全国第 62 名；2016—2020 年全国人文社科类本科

院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全国第 6名。近三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

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江西日报》、江西卫视等众多中央和地方媒体对学

校进行了近千次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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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特色

在 37 年的研究生教育实践和探索中，学校在继承数代江财人艰苦奋斗、创

新创业的优良传统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

型人才”办学理念，结合学科发展趋势，结合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结合社会需

求，不断推进教育创新，逐步明晰和确立了把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

新创业型人才”作为研究生培养目标，在培养目标的设计上，学校充分意识到研

究生教育不仅是培养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而且还要培养可以将所学知识运用于

自主创业的人才；各学位点在设置研究生培养方案时，与时俱进地确定创新创业

型人才培养的标准，充分考虑创新创业型人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具有独立思考、清晰表达、逻辑推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敢于创新及独

立工作的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的能力；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

研究生教育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探索，为学校实现建设一流多科性教学研

究型大学的总体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充满希望，江西财经大学研究

生教育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欢迎有志青年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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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报考说明

一、招生人数

1.我校 2023 年拟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2220 名，其中拟招收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 580 名，拟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640 名（均含推免生，招收推免生

人数以最后确认接收推免生录取人数为准）。各专业最终录取指标将根据国家正

式下达的招生计划以及实际报考情况做相应调整，目录中各专业拟招生人数仅

供参考。

2.我校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

士研究生，欢迎符合报考条件考生报考。

3.我校深圳研究院招收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非全

日制培养方式，深圳授课，入学后完成培养计划，符合毕业、学位授予条件，颁

发毕业证、学位证。网报时考生应选择院（系、所）为：深圳研究院，并选择相

应专业。此为认定考生报考深圳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项目资格的唯一标准。复试

阶段，根据学校划拨深圳研究院招生指标、报考深圳研究院考生上线（国家线）

人数、专业复试比例等情况划定深圳研究院相关专业复试线。报考深圳研究院硕

士研究生项目考生与报考学校本部相关专业考生之间不相互调剂。深圳研究院录

取考生因办学成本原因超出学校规定学费缴纳标准部分由深圳研究院按其自定

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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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凡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专业考生报考类别为非定向，录取学习方式为全日

制者，须将人事档案转入学校。

5.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专业考生报考类别，报考学习方式等重要字段信

息经考生信息提交,现场确认后，在硕士研究生招生各阶段（初试、复试、

录取）一律不做修改，不做调整。

二、学制三年，实行弹性管理 2-4 年（专业学位硕士除外）。

三、培养方式：

根据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

知》（教研厅[2016]2 号）文件精神，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定义如下：

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

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

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

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

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限）

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

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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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所在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其

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

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

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文件详细内容请登陆教育部网站查询浏览。

四、报考条件：

（一）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

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

本科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具体期限由招生单位规定）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

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

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

学之日，下同）或 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

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

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报名参加以下专业学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1.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

列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之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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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

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2.报名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

条件：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之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

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

法学类毕业生等可以报考）,获得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可报考法律（法学）专业

学位。

3.报名参加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硕士中的工程管理[代码为

125601]、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一）中第 1、2、3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

高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招生单位相关学业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

业同等学力并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 号)有关规定

执行。

2023年我校专业学位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MBA）填报∶

综合管理方向全日制 MBA（定向/非定向）填报院系为：001工商管理学院

非定向全日制——须调转人事档案，学制2年，全脱产学习，工作日上课；

定向全日制——不调转人事档案须签订定向委培协议，正常修业年限为 2.5

年，每月集中授课 2-3次;

综合管理方向非全日制 MBA（定向）填报院系为：021MBA 教育学院

定向非全日制——不调转人事档案须签订定向委培协议，学制3年，周末授

课；

数字化管理方向非全日制 MBA（定向）填报院系为：026企业数字化转型研

究与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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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非全日制——不调转人事档案须签订定向委培协议，学制2年，每月集

中一次授课；

定向非全日制——不调转人事档案须签订定向委培协议，学制2年，每月集

中授课一次。

（三）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须在国家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推荐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

http://yz.chsi.com.cn/tm）填报志愿并参加复试。截止规定日期仍未落实接收

单位的推免生不再保留推免资格。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

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五、报名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核对并确认其

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同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

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

其他考生（含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等专业学位考生）

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

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手续。

（一）网上报名要求：

1.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25 日，每天 9:00—22:00。网

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9月 27 日，每天 9:00—22:00。

2.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

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

上公告要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

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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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上报名填写报考信息时注意事项：

（1）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

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

招生单位的调剂办法、计划余额等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

剂志愿。

(2）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

供真实材料。

（3）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

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

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4）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

(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籍）

核验。

（5）“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以考生报名时填报确认的信息为

准。

（6）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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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

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

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

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7）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

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复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8）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

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

人承担。

（二）网上确认。

1.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

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

2.考生网上确认应当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

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的考生还应当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3. 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

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5.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六、考生报考资格审查

我校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考生报考信息和现场确认材料进行全面审查，确定

考生的考试资格。

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不得准予考试。

七、考试

（一） 考生应当在 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5 日期间，凭网报用户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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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

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

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二）考生报名时须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遵守相关约定及要求。

（三）初试日期和时间

初试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

—17:00）。考试时间超过 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目在 12 月 26

日进行（起始时间 8:30，截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不超过 14:30）。

（四）初试科目

12 月 24 日上午 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2 月 24 日下午 外国语

12 月 25 日上午 业务课一

12 月 25 日下午 业务课二

初试方式均为笔试。每科考试时间为 3小时。

12 月 26 日考试时间超过 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目

（五）复试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综合情况面试、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三个部

分。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时为准）报考的考生（不含法律（非法学）、法律

硕士（非法学）、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或旅游管理硕士），

复试时，应加试至少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加试方式为笔试。

教育部按照一区、二区制定并公布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

绩基本要求。一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

陕西等 21 省（市）；二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 10 省（区）。原则上学术学位类按学科门类分别划线，专业

学位类按专业学位类别分别划线（工商管理等管理类专业学位将根据情况分别划

线）。

八、其它事项

1.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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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 号）文件精神，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

高等学校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

2.为激励在校研究生努力学习，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奖助学金体系，将实施奖

学金、助学金和荣誉奖学金制度。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

“学业奖学金”、“科研奖学金”、“专项奖学金”等，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

“三助岗位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临时困难补助”等, 荣誉奖学金包括“优

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学习标兵”、“科研标兵”、“省级以上三好学生”、

“优秀党团员”、“优秀毕业研究生”、“研究生优秀就业”等评优评先奖励。奖助

学金体系完善、奖励覆盖面宽、奖励力度大，优秀研究生可获得博士 6 万/年、

硕士 4万/年以上的奖助学金。

3.学校已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资助在校研究生赴国（境）外学习交流，分为

以下类别：公派出国交流类、出国（境）联合培养类、双硕士学位学习类、学期

访学类、国际学术会议类、国际语言考试类。

4.考生如需进一步了解所报考专业的详情或了解专业参考书目的购买地，请

直接与所报考专业学院联系。

5.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动态我们会及时发布到我校研究生院网站，

请考生注意查询。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电话：0791-83816805，

网址：http://grs.jxufe.cn。

6. 未尽事宜以国家、江西省、学校相关文件制度为准。

http://grs.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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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江西财经大学 2023 年各硕士招生学院拟招生人数及

联系方式

相关说明见本简章第一部分：报考说明中的招生人数有关内容

学院名称 招收专业名称 拟招人数 联系方式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全日制） 36
联系电话：0791-83816004

联系人：杨老师

工商管理硕士（综合管理MBA，全日制） 72
联系电话：0791-83816019

联系人：胡老师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政学（全日制）

59

联系电话：0791-83803301

联系人：纪老师

行政管理（全日制）

教育经济与管理（全日制）

体育经济与管理（全日制）

社会保障（全日制）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100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非全日制） 60

会计学院

会计学（全日制） 47
联系电话：0791-83806762

联系人：马老师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135
联系电话：0791-83806762

联系人：潘老师

审计硕士（专业学位，非全日制） 51
联系电话：0791-83823181

联系人：管老师

国际经贸学院

世界经济（全日制）

30 联系电话：0791-83976917

联系人：胡老师
国际贸易学（全日制）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51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全日制）

47
联系电话：0791-83816532

联系人：黄老师经济史（全日制）

政治经济学（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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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全日制）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全日制）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54

生态文明研究院

国土资源与生态经济学（全日制） 10

联系电话：0791-83820732

联系人：童老师

公共管理硕士（全日制、非全日制） 50

金融学院

金融学（全日制） 22

联系电话：0791-83855483

联系人：施老师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88

保险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日制）

35

联系电话：0791-83983207

联系人：葛老师

管理科学与工程（授工学学位，全日制）

管理科学与工程（授管理学学位，全日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位，全日制）

77

物流工程与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全日制）

28

联系电话：0791-83842821

联系人：包老师

工程管理（全日制）

旅游管理（全日制）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21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

院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子技术等）

59
联系电话：0791-83845702

联系人：朱老师
软件工程

光电信息工程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全日制） 5

联系电话：0791-83843233

联系人：董老师
日语笔译（专业学位，全日制）

36

英语笔译（专业学位，全日制）

人文学院

社会学（全日制）

31
联系电话：0791-83972265

联系人：卢老师民俗学（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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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全日制）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100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法学院

法学理论（全日制）

59
联系电话：0791-83813062

联系人：刘老师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全日制）

刑法学（全日制）

民商法学（全日制）

诉讼法学（全日制）

经济法学（全日制）

法硕（非法学）（专业学位，含全日制、

非全日制）
131

联系电话：0791-83842266

联系人：许老师法硕（法学）（专业学位，含全日制、非

全日制）

艺术学院

设计学（全日制） 13

联系电话：0791-83843016

联系人：何老师

艺术硕士（音乐领域，专业学位，全日制）

80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专业学位，全

日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日制）

44
联系电话：0791-83816980

联系人：汤老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全日制）

思想政治教育（全日制）

党的建设（全日制）

统计学院

数量经济学（全日制）

64
联系电话：0791-83951042

联系人：贾老师
统计学（授经济学学位，全日制）

统计学（授理学学位，全日制）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 137
联系电话：0791-83951042

联系人：胡老师

产业经济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全日制） 42
联系电话：0791-83816310

联系人：周老师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院
区域经济学（全日制） 15

联系电话：0791-83816902

联系人：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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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综合管理MBA，非全日制） 175
联系电话：0791-83816019

联系人：胡老师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特色研究方向班，

招收理工科背景考生，全日制）
27

联系电话：0791-83806762

联系人：曾老师

深圳研究院

工商管理硕士（非全日制）

56
联系电话：13507912593

联系人：蒋老师会计硕士（非全日制）

科技金融发展中心 金融硕士（全日制） 16
联系电话：0791-83855483

联系人：施老师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与促进中心

数字化管理 MBA 17
联系电话：0791-83816019

联系人：胡老师

虚拟现实（VR）现代产

业学院
电子信息 40

联系电话：13732997872
联系人：万老师


